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８

证券简称：鑫龙电器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登记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己完成

《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以下简称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所涉首次授予

２００

万份预留期权的登记工作

。

期权简称

：

鑫龙

ＪＬＣ２

期权代码

：

０３７５９３

一

、

股权期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鑫龙电器

”）

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

案

）》

及其摘要

、《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及

《

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等相关事项

，

并上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

。

２

、

根据中国证监会沟通反馈意见

，

为进一步完善计划

，

公司董事会对激励计划草案进行

了相应修订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安徽鑫龙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

）》

等相关事项

，

该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部审核无异议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的议案

》

及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

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

根据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以及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的相关授予条件

，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满足

。

根据

《

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

（

修订稿

）》，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

１

，

４５０

万份股票期权

，

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１

，

３５０

万份

，

行

权价格为人民币

１５．３６

元

；

预留

１００

万份

，

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期权数量总额的

６．９０％

；

每

份股票期权拥有在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公司人民币普通股的权利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的议案

》、《

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股票期权的行权价

格进行调整的议案

》

和

《

关于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确定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

原首次股票期权授予数量

１

，

３５０

万份调整为

１

，

３２０

万

份

，

股票期权预留数量

１００

万份不作调整

；

预留部分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期权数量总额

的

７．０４％

；

原激励对象人数

１３５

人调整为

１３３

人

；

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１５．３６

元调整为

１５．２８

元

。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

公司完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

首次授予的股

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５．２８

元

。

６

、

根据

《

股票股权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的规定

，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

、

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

、

配股或缩股等事项

，

应对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相应

的调整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

公司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公司分别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

＞

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

》，

经过本次调整后

，《

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

（

修订稿

）》

所涉及股票期权总数为

２

，

８４０

万份

，

行权价格为

７．６３

元

，

其中包含预留股票

期权数量为

２００

万份

。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事项的议案

》，

计划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向

３０

名激励对象授出

２００

万份预留期权

，

行权价格为

９．２５

元

。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

公司完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

，

预留期权授

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９．２５

元

。

二

、

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情况

１

、

期权简称

：

鑫龙

ＪＬＣ２

期权代码

：

０３７５９３

２

、

经登记的预留期权授予人员名单及分配比例

：

序号 姓名 职务 序号 姓名 职务

１

王金海 管理人员

１６

吴烟刚 技术骨干

２

冯阳 管理人员

１７

金文 技术骨干

３

周志国 管理人员

１８

李绍娟 技术骨干

４

赵乃望 管理人员

１９

张红 技术骨干

５

王少权 管理人员

２０

洪怀金 技术骨干

６

刘晓辉 管理人员

２１

赵庭山 销售骨干

７

刘建军 管理人员

２２

周龙 销售骨干

８

凌光军 管理人员

２３

马飞 销售骨干

９

周季红 管理人员

２４

张林 销售骨干

１０

尹拂晓 管理人员

２５

李杰 销售骨干

１１

王安定 技术骨干

２６

阚媛媛 销售骨干

１２

徐怀宾 技术骨干

２７

汪曾清 销售骨干

１３

刘德俊 技术骨干

２８

赵晓顺 销售骨干

１４

强勇 技术骨干

２９

陈军 销售骨干

１５

付强 技术骨干

３０

刘珺 销售骨干

其中

，

１０

名管理人员共获授预留股票期权

６０

万份

，

占公司

２８４０

万份股票期权总额的

２．１１％

；

１０

名技术骨

干共获授预留股票期权

６０

万份

，

占公司

２８４０

万份股票期权总额的

２．１１％

；

１０

名销售骨干共获授预留股票

期权

８０

万份

，

占公司

２８４０

万份股票期权总额的

２．８２％

。

３

、

预留期权的授予日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４

、

行权价格

：

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９．２５

元

；

５

、

上述激励对象获授的权益数量与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公示内容一

致

。

三

、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的实施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

促进公司建

立

、

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

充分调动管理者和重要骨干的积极性

，

吸引和保留优秀管理人才

、

核

心技术人员和业务骨干

；

有效地将股东利益

、

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

，

使各

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

；

激励个人与公司共同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

，

保证企业的长期稳

健发展

。

特此公告

。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Ο

一二年七月三日

股票简称：广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９４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２３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

２

亿元

ＬＥＤ

项目财政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７

月

２

日

，

公司接到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广州市财政局

《

关于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ＬＥＤ

项目财政

补贴调整问题的通知

》，

市财政原计划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安排给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ＬＥＤ

项目财政补贴各

１

亿

元

，

现调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一次性拨付补贴

２

亿元给重组后的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

资金用途为

ＬＥＤ

项目

。

公司目前已经收到上述财政补贴

２

亿元

。

特此公告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股票简称：广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９４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２４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

及股份变动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声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交易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公司股票

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

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

自行负责

。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

律师

、

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

问

。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

：

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简要情况

，

投资者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

请仔细阅读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

》

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

，

该等文件已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释 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

，

除非文义载明

，

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

广钢股份

／

上市公司 指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８９４

，

证券简称

：

广钢股份

广钢集团 指 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金钧公司 指 金钧有限公司

，

系香港法人

广日股份 指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

后更名为广州广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日集团 指 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

，

原名广州广日投资有限公司

维亚通用 指 广州维亚通用实业有限公司

花都通用 指 广州花都通用集团有限公司

南头科技 指 广州市南头科技有限公司

拟置出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广钢股份持有的经审计及评估确认的全部

资产及负债

拟置入资产 指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广日集团所持广日股份

９１．９１％

的股份

拟购买资产 指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维亚通用

、

花都通用及南头科技所持广日股

份

８．０９％

的股份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 拟置出资产

、

拟置入资产及拟购买资产

重大资产置换

／

资产置换 指

广钢股份以拟置出资产与拟置入资产进行置换

，

差额部分用现金

补足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上市公司向维亚通用

、

花都通用及南头科技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

其合计持有的广日股份

８．０９％

的股份

股份转让 指

广日集团受让广钢集团及金钧公司合计持有的广钢股份

４７４

，

１７１

，

２００

股

；

对价为

２

，

９３０

，

３７８

，

０１６

元

，

由广日集团以拟置出资产支付

，

差额部分现金补足

本次交易

／

本次重 组

／

本 次 重

大资产重组

指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

、

股份转让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

成的整体交易方案

，

三者同时生效

，

互为前提条件

，

组合操作

本报告书 指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及股份变动报告书

《

框架协议

》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上市公司与广钢集团

、

金钧公司

、

广日集团

、

维亚

通用

、

花都通用及南头科技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

《

关于股份转让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

《

资产置换协议

》

指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广钢股份与广日集团就重大资产置换事宜签署的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资产置换

协议

》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指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广钢股份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分别与南头科

技

、

花都通用

、

维亚通用签署的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

》

股权转让协议 指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广日集团就受让广钢集团持有的广钢股份

２９１

，

１０４

，

９７４

股股份

、

金钧公司持有的广钢股份

１８３

，

０６６

，

２２６

股股份事

宜分别签署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评估基准日

／

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

５３

号

）

《

重组规定

》

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

《

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

股票上市规则

》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十二五规划 指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广州市国资委 指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独立财务顾问

／

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商律师 指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原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并入其中

正中珠江 指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天衡平 指 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章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

、

本次交易的背景

（

一

）

上市公司现有资产及业务状况

１

、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弱

广钢股份属于钢铁行业国有控股公司

，

主营钢铁制造相关业务

。

受钢铁行业整体盈利能力较差影响和

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

，

公司

２００８

年主营业务出现较大亏损

，

虽然采取积极措施并于

２００９

年实现盈利

，

但近两年受产业景气度低迷

、

原材料成本大幅增加及其他经营因素影响持续亏损

，

２０１０

年亏损

９

，

８０８．６６

万

元

，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亏损

６．９

亿元

。

２

、

上市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将关停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批复湛江钢铁项目开展前期工作时

，

已经明确上市公司白鹤洞

生产基地将在湛江项目投产后关停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广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召开媒体通气会

，

再次对外披露了此计划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

广州市国资委签署了

《

关于广钢重组和环保搬迁之框架协议

》，

约定广钢分步关停白鹤洞基地

。

上市公司主业关停之后

，

将面临

转型的难题

。

３

、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广钢集团需要从资本市场战略退出

针对我国集中度较低

、

产能相对过剩

、

行业竞争激烈的钢铁行业发展问题

，

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的钢铁

行业产业政策中明确提出

，

通过钢铁产业组织结构调整

，

实施兼并

、

重组

，

扩大具有比较优势的骨干企业集

团规模

，

提高产业集中度

。

近年来

，

根据自身发展战略和服从国家产业整体布局的安排

，

广钢集团积极研究探索战略结构调整的

思路和操作方案

。

本次广钢集团通过协议转让国有法人股及购回上市公司全部资产

，

即为该战略结构调整

的一部分

。

（

二

）

拟置入资产及拟购买资产行业情况

本次拟置入资产及拟购买资产业务以电梯整机制造

、

电梯零部件生产和物流服务为主

，

是国内产业链

完整

、

盈利能力强的现代化电梯企业

。

电梯行业所属的通用设备制造业是

《

中国名牌产品

“

十一五

”

培育规划

》

中的重点行业之一

，

而通用设

备制造业是装备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２００６

年

《

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

》

明确指出

：

重点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

技术装备和重要基础装备

，

在立足自主研发的基础上

，

通过引进消化吸收

，

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

实现再创新和自主制造

；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装备

，

通过与国外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企业合作

，

广泛开

展联合设计

、

联合制造

，

逐步实现自主制造的目标

；

全面提升一般机械装备的制造水平

，

充分运用市场机

制

，

进一步提高装备的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

，

降低生产成本

，

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

装备制造业调整振兴规划

”，

会议决定加快装备制造

企业兼并重组和产品更新换代

，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全面提升装备制造业的产业竞争力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发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

：

装备制造行业要提高基础工艺

、

基础材料

、

基础元器件

研发和系统集成水平

，

加强重大技术成套装备研发和产业化

，

推动装备产品智能化

。

（

三

）

现行监管政策鼓励优质国有企业上市

国务院

《

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指导意见的通知

》（

国办发

［

２００６

］

９７

号

）

中明确了

“

大

力推进改制上市

，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

积极支持资产或主营业务资产优良的企业实现整体上市

，

鼓励已经

上市的国有控股公司通过增资扩股

、

收购资产等方式

，

把主营业务资产全部注入上市公司

”

的政策

。

广州市国资委于

２００７

年下发的

《

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直属企业调整重组和股份制改革工作的意见

》

中

提出

：

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完成产权制度改革

，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并推进

１０－１５

户左

右的企业实现上市

；

打造一批产权结构合理

、

管理高效

、

主业突出

、

具有自主创新能力

、

核心竞争力强且年

销售收入超

５０

亿

、

１００

亿

、

５００

亿

、

１

，

０００

亿元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

。

二

、

本次交易的目的

（

一

）

保护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利益

上市公司钢铁资产盈利能力较差同时面临钢铁主业即将关停的困境

，

为了保护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

益

，

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

上市公司拟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实现转型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通过注入以电梯整机制

造

、

电梯零部件生产及物流服务为主业

，

引入国际化高端合作向关联产业领域拓展的优良资产

，

上市公司

的资产质量

、

持续发展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均将得到大幅提高

，

能够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

益

。

（

二

）

为广钢集团产业整合奠定基础

通过本次交易

，

广钢集团将出让上市公司国有股权

，

同时承接上市公司现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

实现

钢铁资产从上市公司退出

，

为后续大范围

、

深层次的钢铁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广钢集团以后的转型与发展奠

定基础

。

（

三

）

广日股份实现跨越式发展

广日集团本次拟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将广日股份注入上市公司

，

后续将借助资本平台加速推进

广日股份的发展

，

将其打造成为规模大

、

技术先进

、

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电梯企业

。

三

、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次重组整体方案包括

：

重大资产置换

、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

，

三者同时生效

，

互

为前提条件

，

组合操作

。

具体内容为

：

（

一

）

重大资产置换

根据上市公司与广日集团签署的

《

资产置换协议

》，

上市公司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全部资产及负

债与广日集团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所持广日股份

９１．９１％

的股权进行置换

，

差额部分现金补足

。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１１２

号

《

资产评估报告

》，

本次拟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１１

，

５３８．３５

万元

。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

根据中天衡平出具的中天衡平评字

［

２０１１

］

０３５

号

《

资产评估报告

》，

本次拟置入资产广日股份

９１．９１％

的股权评估值为

２１１

，

７８６．２５

万元

。

重大资产置换按照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作价

，

拟置出资产作价为

２１１

，

５３８．３５

万元

，

拟置入资产作价为

２１１

，

７８６．２５

万元

。

资产置换形成的差额为

２４７．９０

万元

，

以现金方式补足

。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交易作价依据的评估结果已经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

。

（

二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上市公司与维亚通用

、

花都通用

、

南头科技签署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上市公司拟向维亚

通用

、

花都通用

、

南头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该等公司合计持有的广日股份

８．０９％

股权

。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

根据中天衡平出具的中天衡平评字

［

２０１１

］

０３５

号

《

资产评估报告

》，

维亚通用

、

花都通用

、

南头科技合计持有的广日股份

８．０９％

股权评估值为

１８

，

６４１．６１

万元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按照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作价

，

拟购买资产作价为

１８

，

６４１．６１

万元

。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以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

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确定

，

即

７．１４

元

／

股

，

发行股数为

２６

，

１０８

，

７０１

股

，

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

（

三

）

股权转让

根据广日集团与广钢集团及金钧公司分别签署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广日集团拟分别收购广钢集团和

金钧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

合计

４７４

，

１７１

，

２００

股

，

转让价格为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前

３０

个交

易日的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的

９０％

，

即人民币

６．１８

元

／

股

，

该等股份作价合计

２９３

，

０３７．８０

万元

；

广日集团以拟置出资产作价

２１１

，

５３８．３５

万元进行支付

，

差额部分

８１

，

４９９．４５

万元以现金补足

。

四

、

本次重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将置出全部经营性资产

，

同时置入及购买以电梯整机制造

、

电梯零部件生

产及物流服务为主业

，

引入国际化高端合作向关联产业领域拓展的优良资产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

》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

并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

员会审核

。

五

、

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广日集团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系上市公司与潜在控股股东之间的交易

，

构成关联交

易

。

六

、

本次交易导致上市公司控股权变化

本次重组前

，

广钢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３８．１８％

的股份

，

通过其间接持有

１００％

权益的金钧公司持有上

市公司

２４．０１％

的股份

，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６２．１９％

的股份

，

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广日集团将持有上市公司

４７

，

４１７．１２

万股股份

，

占上市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６０．１３％

，

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

因此

，

本次交易将导致上市公司控股权发生变化

，

但不会引起实际控制权的变更

。

七

、

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

（

一

）

已经履行的程序

１

、

各交易对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了各自董事会

、

股东会的决议通过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上市公司与广钢集团

、

金钧公司

、

广日集团

、

维亚通用

、

花都通用及南头科技签署

了附条件生效的

《

关于股份转让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

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预案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

。

上市公司与各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如下协议

：

（

１

）

与广日集团签署了

《

资产置换协议

》；

（

２

）

与维亚通用

、

花都通用及南头科技分别签署了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广日集团实施本次交易获得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

。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本次交易方案经广钢股份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

，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１

］

１１６０

号文批准广钢集团及金

钧公司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

。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本次重组方案申请

。

９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本次交易方案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议

，

获得有条件通过

。

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

中国证监会出具

《

关于核准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广州维亚通

用实业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８２５

号

），

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维亚

通用

、

花都通用

、

南头科技合计发行

２６

，

１０８

，

７０１

股股份及购买相关资产

。

１１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

中国证监会出具

《

关于核准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公告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８２６

号

），

核准豁免广日集团因协议转让而持

有广钢股份

４７４

，

１７１

，

２００

股股份

，

约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６０．１３％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

第二章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

、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

一

）

置入资产及购买资产交付及过户

因需要符合

《

公司法

》

对股份公司股东人数的规定

，

同时满足上市公司后续需更名为

“

广州广日股份有

限公司

”

的需要

，

广日股份变更公司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

，

并更名为

“

广州广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广日股份名称由

“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广州广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企

业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

同时广州广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日投资管

理

”）

１００％

股权已过户至广钢股份名下

，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

。

广钢股份持有广州广日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成为广州广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重组各方已在

《

资产交接确认书

》

中确认

，

置入资产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

，

广日集团

已经履行完毕向上市公司交付置入资产的义务

；

购买资产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

，

花都通用

、

维亚通用

、

南

头科技已经履行完毕向上市公司交付购买资产的义务

。

（

二

）

置出资产交付及过户

根据

《

框架协议

》

的约定

，

本次重组涉及的置出资产由广钢股份直接交付给广日集团

，

再由广日集团通

过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方式再交付于广钢集团及金钧公司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广日集团与广钢股份签署了

《

资产交接确认书

》，

确认自交割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起

，

全部置出资产

（

包括需要办理变更登记和过户手续及

不需办理该等手续的全部置出资产

）

的所有权通过上述方式最终归广钢集团及金钧公司按照其各自对广

钢控股的持股比例所有

。

其中需要办理过户或变更手续的资产的相关过户

、

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

（

三

）

债权债务的处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置入及购买资产为广日投资管理

１００％

股权

，

置入及购买资产的债权债务均由广

日投资管理依法独立享有和承担

，

本次注入资产的交割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

根据

《

资产交接确认书

》

的

约定

，

拟置出资产为广钢股份全部资产和负债

，

拟置出资产涉及的债权债务由广钢集团及金钧公司按比例

持有的广钢控股继承

。

（

四

）

期间损益的归属与确认

根据交易各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签署的

《

资产交接确认书

》

等相关文件

，

交易各方同意

，

拟置出资产自

基准日至本次重大资产交割审计基准日之间经审计的损益

（

包括但不限于可分配利润或实际发生的亏

损

），

均由广钢股份享有或承担

；

拟置入资产及拟购买资产自基准日至本次重大资产交割审计基准日之间

经审计的损益

（

包括但不限于可分配利润或实际发生的亏损

），

均由广日集团

、

花都通用

、

维亚通用

、

南头科

技享有或承担

。

（

五

）

证券发行登记等后续事宜的办理状况

１

、

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的实施情况

（

１

）

根据上市公司与南头科技

、

花都通用

、

维亚通用签署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上市公司应向南

头科技

、

花都通用

、

维亚通用非公开发行

２６

，

１０８

，

７０１

股股份

。

（

２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

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对上市公司向南头科技

、

花都通用

、

维亚通用非公

开发行的

２６

，

１０８

，

７０１

股股份予以登记

，

南头科技

、

花都通用

、

维亚通用为该等新增股份的持有人

。

（

３

）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出具的

《

验资报告

》（

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４１０２７３

号

），

截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止

，

上市公司已经收到南头科技

、

花都通用

、

维亚通用新增出资额人民币

２６

，

１０８

，

７０１

元

，

资本溢价为人民币

１６０

，

３０７

，

４４１．０９

元

，

均以股权出资

，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８８

，

５１８

，

３２４

元

。

２

、

存量股份过户实施情况

（

１

）

根据广日集团与广钢集团

、

金钧公司签署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广钢集团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２９１

，

１０４

，

９７４

股股份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１８％

），

金钧公司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１８３

，

０６６

，

２２６

股股份

（

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０１％

）

转让给广日集团

。

（

２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出具的存量股权过户的

《

过户登

记确认书

》，

广日集团受让广钢集团和金钧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合计

４７

，

４１７

，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股份的过户手续已

办理完毕

。

本次交易前后

，

广钢股份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重组前 重组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广钢集团

２９１

，

１０４

，

９７４ ３８．１８％

金钧公司

１８３

，

０６６

，

２２６ ２４．０１％

广日集团

－ － ４７４

，

１７１

，

２００ ６０．１３％

维亚通用

－ － １１

，

５８５

，

９３８ １．４７％

花都通用

－ － ７

，

４８７

，

２９１ ０．９５％

南头科技

－ － ７

，

０３５

，

４７２ ０．８９％

其他社会股东

２８８

，

２３８

，

４２３ ３７．８１％ ２８８

，

２３８

，

４２３ ３６．５６％

总股本

７６２

，

４０９

，

６２３ １００％ ７８８

，

５１８

，

３２４ １００％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广日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４７４

，

１７１

，

２００

股股份

，

占广钢股份发行后总股本的

６０．１３％

，

将

成为控股股东

。

鉴于广钢集团与广日集团均为广州市国有独资公司

，

实际控制人为广州市国资委

，

本次交

易将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

但不会引起实际控制权的变更

。

３

、

本次发行前后广钢股份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广钢股份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９１

，

１０４

，

９７４ ３８．１８

２

金钧有限公司

１８３

，

０６６

，

２２６ ２４．０１

３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８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

，

５９２

，

８３３ ２．７０

５

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１２

，

１５１

，

９７４ １．５９

６

广州昊天化学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１

，

９５５

，

０００ １．５７

７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５０６

，

９０６ ０．７２

８

国泰君安

－

建行

－

国泰君安君得鑫股票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５

，

１５３

，

２０１ ０．６８

９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新

２４５

号

４

，

０７３

，

２１６ ０．５３

１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０８

融新

５３

号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７

合 计

５５９

，

９０４

，

３３０ ７３．４３

本次发行后广钢股份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

４７４

，

１７１

，

２００ ６０．１３％

２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７７１

，

８９４ ２．６３％

３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７％

４

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１６

，

５２５

，

０００ ２．１０％

５

广州昊天化学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６

，

９５５

，

０００ ０．８８％

６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５０６

，

９０６ ０．７０％

７

广州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２１９ ０．６３％

８

四川万丰商贸大厦管理中心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８％

９

王智勇

２

，

０７５

，

３０１ ０．２６％

１０

宋营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合计

５５５

，

５０５

，

５２０ ７０．４５％

上市公司尚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增加注册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

尚需向外汇管理和商

务管理部门申请转变为内资公司

。

目前上述事宜正在办理过程中

。

四

、

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经核查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有关资产的权属

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况

。

五

、

重组实施过程中

，

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

、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

或上市公

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

，

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

、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

或上

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

六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董事

的议案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等议案

，

同意提名潘胜燊先生

、

杨全根先生

、

刘有贵先生

、

吴裕英女士

、

林峰先生

、

吴文斌先生为上市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提名徐勇先生

、

江波先生

、

房向前先生

、

朱渝梅女士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换届选

举及监事会换届选举等事项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上市公司于其公司章程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了本次

董事会决议及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监事

的议案

》，

同意提名刘绮敏女士

、

刘世民先生为上市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上市公司于其公

司章程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了本次监事会决议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上市公司召开职代会评议干部专门工作委员会会议

，

会议选举梁明荣先生为上市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为职工董事

，

选举李翊均女士为上市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为职工监事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上市

公司于其公司章程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了本次选举职工董事

、

职工监事的相关情况

。

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

除上述董事

、

监事变动外

，

广钢股份不存在其他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发生更换的情况

。

本次交易中

，

根据

“

人随业务

、

资产走

”

的原则

，

广钢股份所有人员将由以广钢股份所有资产与负债打

包成立的广钢控股有限公司承接

，

不存在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

七

、

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

一

）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主要协议包括

：

广日集团与广钢控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签署了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与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资产置换协议

》；

维亚通用

、

花都通用

、

南头科技与广钢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签署了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广日集团与广钢集团

、

金钧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签署了

《

股份转让协议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

上述协议均已生效

，

交易各方正在履行

，

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

（

二

）

本次交易涉及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

，

广日集团对避免同业竞争

、

规范关联交易

、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等方面做出了相

关承诺

，

以上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中披露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

广日集团已经或正在按照相关的承诺履行

，

无违反承

诺的行为

。

八

、

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上市公司已就交易事宜办理完成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

上市公司尚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

、

公

司章程及营业范围等变更登记手续

，

该等工商变更登记不存在无法办理完成的风险

。

九

、

中介结构结论意见

１

、

独立财务顾问专业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认为

：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

，

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和

《

重

组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置入资产

、

购买资产已经完成相

应的工商变更或资产交付手续

，

相关交割程序合法

、

有效

；

重组各方已签署了

《

资产交接确认书

》，

确认置出

资产的所有权归广钢集团及金钧公司所有

，

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

、

义务

、

责任和风险均由广钢集团

及金钧公司享有和承担

；

广钢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向维亚通用

、

花都通用

、

南头科技非公开发行的

合计

２６

，

１０８

，

７０１

股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

同时广日集团受让广钢集

团和金钧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

４７

，

４１７．１２

万股股份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

相关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

，

对上市公司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

２

、

重组律师法律意见

公司律师华商律师认为

：

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

，

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和

《

重组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置入资产

、

购买资产已经

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或资产交付手续

，

相关交割程序合法

、

有效

；

重组各方已签署了

《

资产交接确认书

》，

确

认置出资产的所有权归广钢集团及金钧公司所有

，

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

、

义务

、

责任和风险均由广

钢集团及金钧公司享有和承担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已登记至南头科技

、

花都通用

、

维亚通用名下

；

广日集团受让广钢集团和金钧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

４７

，

４１７．１２

万股股份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拟置出资产的过户手续正在办理当中

，

上市公司尚需办理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履行

新增股份发行和上市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该等重组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

对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不构成重大法律障碍

，

对上市公司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

十

、

备查文件

１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

关于核准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广州维亚通

用实业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８２５

号

）；

２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

关于核准广州市广日集团有限公司公告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８２６

号

）；

３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及股份变动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

４

、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广钢股份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结果之

法律意见书

》；

５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４１０２７３

号

《

验资报告

》；

６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

７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

过户登记确认书

》；

８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２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

通过分配

、

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本次分红派息

、

转增股本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

现将分红派息

、

转增股本事宜公告如下

：

二

、

分配

、

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

、

转增股本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９３

，

３０２

，

４４１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按

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人民币

０．７０

元

（

含税

，

扣税后

，

个人股东

、

投资基金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６３００００

元现金

）；

同时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

，

我公司未代扣代缴

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８９３

，

３０２

，

４４１

股

，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

，

０７１

，

９６２

，

９２９

股

。

三

、

分红派息日期

１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２

、

除权除息日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３

、

红利发放日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四

、

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下午深证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五

、

分配

、

转增股本方法

１

、

本次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

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３

、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３３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８０４

北京中商华通科贸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５３２

北京世纪国光科贸有限公司

六

、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３

，

５８５

，

５１５ ３２．８７％

５８

，

７１７

，

１０３

３５２

，

３０２

，

６１８ ３２．８７％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８

，

７１６

，

１２０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９３

，

５８０

，

６０１ ３２．８６％ ３５２

，

２９６

，

７２１ ３２．８６％

其中

：

５８

，

７１６

，

１２０

境内法人持股

２９３

，

５８０

，

６０１ ３２．８６％ ３５２

，

２９６

，

７２１ ３２．８６％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持股

４

，

９１４ ０．００％

９８３

１１９

，

９４３

，

３８５

５

，

８９７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９９

，

７１６

，

９２６ ６７．１３％ ７１９

，

６６０

，

３１１ ６７．１３％

三

、

股份总数

８９３

，

３０２

，

４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８

，

６６０

，

４８８ １

，

０７１

，

９６２

，

９２９ １００．００％

七

、

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增股本后

，

按新股本

１

，

０７１

，

９６２

，

９２９

股摊薄计算

，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０６１１

元

。

八

、

咨询办法

１

、

联系地址

：

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祥云路北四条

２０８

号

２

、

咨询联系人

：

周剑军

、

张天骄

３

、

咨询电话

：

０１０

—

５７３９１９５１

４

、

传真号码

：

０１０

—

５７３９１９５１

九

、

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

、

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2

年

7

月

4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911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

2012-26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全球环境基金支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

，

"

中国制浆造纸行业二恶英减排项目

"

启动会在广西南宁召开

。

该项目是由中国环境保护部环境保

护对外合作中心和世界银行合作

，

为向国内以蔗渣

、

竹子

、

稻草和芦苇等非木材为原料的制浆企业推广二恶

英减排而共同设计开发的

。

项目不仅得到财政部的认可和支持

，

还获得全球环境基金

1500

万美元的资金赞

助

。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蒲庙造纸厂作为甘蔗渣制浆代表被选为该项目在中国的四家示范企业之

一

，

将获得全球环境基金提供的赠款

279.5

万美元

。

公司计划将上述赠款投入蒲庙造纸厂蔗渣浆无元素氯

（

ECF

）

漂白技术改造项目及污水三级处理项目

，

通过技术改造

，

在确保废水达标排放的同时

，

有效减少二恶英类污染物对外排放

，

推动制浆造纸清洁生产

，

全面提高公司污染防治水平

，

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

项目实施时间预计为

2012

年

6

月至

2014

年

5

月

。

据悉

，

上述赠款将分三期发放

，

分别为项目协议签署后

20%

、

项目完工试运行

70%

和项目连续运行一年后

10%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预计该项目今年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

上述赠款作为递延收益处理

，

待该资产可使

用时起

，

按其预计使用期限将递延收益平均分摊入当期损益

，

该项补贴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

特此公告

。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911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

2012-27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12

第四次临时会议

（通讯表决）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

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

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通过书面送达

、

传真等方式通知各位董

事

。

2

、

召开会议的时间

：

2012

年

7

月

3

日

会议召开方式

：

通讯方式

3

、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0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10

人

。

4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解散清算控股子公司广西南蒲纸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

公司的控股子广西南蒲纸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南蒲纸业

"

）

因南宁市修建防洪堤的需要

，

南蒲纸业部

份厂房被列入拆迁范围

，

严重影响了南蒲纸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

从而导致南蒲纸业的关停

（

详情请参阅

2010

年

9

月

3

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重

大事项的公告

>

）。

近期

，

经南蒲纸业的董事会作出决议

，

决定解散公司并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

南蒲纸业成立于

2000

年

10

月

31

日

，

公司注册资金

965.89

万元

，

主营业务为书写纸

、

双胶纸等纸制品的生

产和销售

，

南宁糖业持股比例为

49.84%

。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

，

公司的总资产为

2,575.99

万元

，

净资产为

-2,

431.46

万元

，

负债为

5,007.45

万元

，

净利润为

-474.59

万元

。

南蒲纸业在南宁糖业合并报表范围内

，

南宁糖业持有其

49.84%

的股权

，

本次解散清算对南宁糖业整体

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无重大影响

。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信息披露规则要求

，

对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业务

。

表决结果

：

同意

10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三

、

备查文件目录

：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635

证券简称：英力特 公告编号：

2012-029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

股权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拟收购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

同日公司与国电英力特能源

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电英力特集团

"

）

签署了

《

股权转让协议

》，

拟收购国电英力特集团持有

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特种树脂公司

"

）

100%

的股权

，

收购价格为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中锋评报字

[2012]018

号

《

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的评估

价值

13,031.00

万元

。

2012

年

6

月

8

日

，

公司召开了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

过了

《

关于拟收购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

按照双方的约定

，

公司已办理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

并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支付了人民币

13,031.00

万元

的股权收购款项

，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

，

公司持有特种树脂公司

100%

的股权

，

特种树脂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特此公告

。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1179

股票简称：中国西电 编号：临

2012-017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

获得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2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西电集团公司的通知

，

日前国务院国资委下发的

《

关

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

》（

国资产权

［

2012

］

408

号

），

对本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批复

：

1

、

同意股份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

2

、

本次发行完成后股份公司总股本为

512588.2353

万股

，

中国西电集团公司

（

SS

）

持股比例不低于

49.41%

。

特此公告

。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2604

证券简称：龙力生物 公告编号：

2012-034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情形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召开及表决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2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2

年

7

月

3

日

（

星期二

）

13:30

3

、

现场会议地点

：

公司科技园二楼会议室

4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程少博先生

6

、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6

月

25

日

（

星期一

）

7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8

、

会议的出席情况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3

人

，

代表公司股份

7,902.54

万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4%

。

9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二

、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均为非关联股东

，

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的议案

，

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关于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79,025,400

股同意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就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事宜进行授权的议案

》

79,025,400

股同意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

：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2

、

见证律师姓名

：

施伟钢

、

王祺

3

、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和规范性文件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

、

召集人的资格和股东大会表决方式

、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2

、 《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律

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